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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家 人 權 委 貝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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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 M ISSION. TAIWAN

依據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〇 
與 《ILO國際勞工公約》

勞工的結社自由權應 受 保 I-
〇



《兩公約》

•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及 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》

對勞工組織結社之保障，包 含 「勞工組織工會之型態與方式」 。

•勞工要組織何種型態之工會，或者以何種方式進行工會的組織， 

依兩公約規範，「僅受關係組織規章之限制」 。

•進一步言之，「除依法律之規定，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 

公共秩序、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」 ，不得限制此項結 
社權利之行使。



《ILO國際勞工公約》
•以第87號與第98號公約為中心。

• ILO第87號公約保障勞動者成立與加入組織之結社自由：

(1) 應遵守「無差別(歧視)原則」
(2) 應 採 「自由主義」 ，不得有事前之許可程序。

(3) 個人得自由選擇成立或加入組織

•唯一對此之「自由」得予以限制之根據，只有基於組織的章程規定。



《ILO國際勞工公約》

•我國企業工會採取單一主義的工會制度，易產生對於企業工會設置 
是否該當規範要件的審查認定爭議。

• ILO第87號公約並未規定締約國負有「存在多數工會」的義務，但 

透 過 「法律」的規定而形成單一工會制度，則可能有條約抵觸之問 
題 。

• ILO所提出的報告中指出，不得以法令強制單一工會制，國家法律

不應特別支持或阻礙新工會替代既有工會，或以具協商權之工會已 
存在為由拒絕新工會之登記。



《ILO國際勞工公約》

•依據ILO第98號公約之規範內容，檢視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 
及第2項之相關規定，很容易產生雇主以其經營組織之變動與管理 

的手段達到對特定工會之限制。

•企業若要藉由經營組織調整之手段以達到特定「廠場」喪失或難 

以符合所謂「獨立人事、預算及會計」之要件，將進一步導致該 
特定廠場工會難以具有適格之工會組織的資格或地位，反成為企 

業有效弱化特定工會實力之不當勞動行為。



對臺灣現行法制之反省

•現行法規關於「廠場」須具備獨立人事、預算及會計之制度，影響 
廠場工會之登記審查制度趨於嚴格。

—廠場工會得否登記成立之認定基準建構在雇主之企業經營權(力） 
的基礎上。

—恐衍生雇主經營權凌駕於勞工團結權而使勞資關係難以對等之情 
況 ，亦造成對勞工團結權不利益之虞。



從集體勞動人櫂保障之重要國際公約規範，
認為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等規定

•與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22條 與 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

際公約》第8條保障勞動基本權之要求有間。

•現行廠場工廠「獨立人事、預算及會計」之要件，與國際勞工組 
織第87號和第98號公約所定之團結權保障規範未盡相符。



人權保障


